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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追加养老服务等社会福利项目
资金的请示

区政府：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18 年市级福彩公益金社会福利专项

资金的通知》（韶财社[2018]17 号），市财政局下达我区城

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项目和“专业社工、全民义工”试

点建设项目资金 200 万元，其中韶关市海邻社会工作服务中

心承担的“‘耆安康’武江区特殊困境老年人关爱计划”项目、

新华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等 5 个项目共 120 万元，

上述 5 个项目因资金跨年度使用，根据合同已支付 59 万元，

剩余资金 61 万元在 2019 年底结转被区财政局收回统筹（详

见附件 1）。

鉴于韶关市海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施的上述 5个项目

于 2020 年已全部完成，按照项目协议约定，需支付上述项

目费用，现向区政府申请追加资金 61 万元。

妥否，请批复！



附件：1.申请追加养老服务等社会福利项目资金明细表

2.未支付资金相关资料

韶关市武江区民政局

2023 年 8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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